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

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

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

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组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

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全文及

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

11.86元/股，不低于新嘉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

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

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

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

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2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114,

585,062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90,00,000股股份，

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或36个月。 上述股份已于2015年11月17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3、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6日，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置跌涨幅限制。

4、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不低于25%，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5、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尚需办理下列后续事项：

（1） 上市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协议和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

届满的，需继续履行。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重组报告书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公司、上市公司、新嘉联、发行

人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88

巴士在线、标的公司 指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巴士在线股东 指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

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

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

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

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

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

张昱平等42名交易对方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 指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补偿义务人 指

王献蜀、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

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高霞、葛伟、杨建

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邓长春、吴旻、黄

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

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

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0名相关主体

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 指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王丽玲、高

军、邓长春、孟梦雅、夏秋红、杨方、吴旻、邓欢等11名补偿义务人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 指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葛伟、

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武新明、柴志峰、黄金辉、张俊、赵铁

栓、蔡洪雄、王志强、袁博、罗爱莲、舒云、宋宏生、姚婷、段春萍、熊小

勇、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周远新、张昱平、周文国等28名补偿义务

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并向天纪投资发行股份募集资金34

394万元， 所募集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全部用于支付前述现金

对价。 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互为条件，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核准），则

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设定第三方权利 指

在权利上设定涉及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担保、收益权、保证、承诺

等任何妨碍权利完整性的行为

天纪投资 指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巴士控股 指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电云广告 指 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

汇鼎投资 指 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佳创实业 指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

宝梧实业 指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报告期 指 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1-6月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指

本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

重组协议》

《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 指

本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与标的公司参与业绩承诺的40名补偿义

务人签订的《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本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与天纪投资签订的《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

《评估报告》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471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师、中联评估师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师、中汇会计师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 若本报

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

入造成的，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中， 新嘉联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巴士在线科

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168

503.30万元； 同时新嘉联拟向特定对象天纪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34,394万

元，所募集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不足部

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巴士

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

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

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

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

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2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巴士在线100%的股权。

其中：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周旭辉和齐斌等3名交易对方合计所持

巴士在线22.60%的股权全部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其余39名交易对方分别所持巴

士在线股权75%的部分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其余25%的部分以现金支付对价。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巩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并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本公司拟向天纪投资

非公开发行股份2,900万股，募集配套资金34,394万元，金额未超过本次交易总金

额的100%； 所募集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 系不

可分割的整体交易方案，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则

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巴士在线100%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

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

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

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

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2名交易对方。

（三）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100%的股权，根据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巴士

在线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168,503.30万元。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68,503.30万元。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

1、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太仓汇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

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

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

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

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2名交易对方。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2015年5月22日）。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的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11.8608元/股、12.9188元/股、12.3097元/股，选取其中的

11.8608元/股为市场参考价。

本次重组中，新嘉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股发行价格为11.86元/股，该价格

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 上市公司向42名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为114,585,062

股。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支付现金（元）

股份支付

合计（元）

股份数（股） 对应金额（元）

1 巴士控股 126,951,245 32,112,456 380,853,728.16 507,804,973.16

2 周旭辉 0 19,890,777 235,904,615.22 235,904,615.22

3 格日勒图 42,125,825 10,655,773 126,377,467.78 168,503,292.78

4 汇鼎投资 0 11,366,158 134,802,633.88 134,802,633.88

5 高霞 21,062,912 5,327,886 63,188,727.96 84,251,639.96

6 葛伟 21,062,912 5,327,886 63,188,727.96 84,251,639.96

7 杨建朋 21,062,912 5,327,886 63,188,727.96 84,251,639.96

8 王玉香 16,850,330 4,262,309 50,550,984.74 67,401,314.74

9 陈灏康 8,425,165 2,131,154 25,275,486.44 33,700,651.44

10 付杰 8,425,165 2,131,154 25,275,486.44 33,700,651.44

11 佳创实业 8,425,165 2,131,154 25,275,486.44 33,700,651.44

12 夏秋红 5,055,099 1,278,692 15,165,287.12 20,220,386.12

13 武新明 4,254,009 1,076,056 12,762,024.16 17,016,033.16

14 宝梧实业 4,212,582 1,065,577 12,637,743.22 16,850,325.22

15 柴志峰 4,212,582 1,065,577 12,637,743.22 16,850,325.22

16 电云广告 4,212,582 1,065,577 12,637,743.22 16,850,325.22

17 齐斌 0 852,461 10,110,187.46 10,110,187.46

18 邓长春 2,527,549 639,346 7,582,643.56 10,110,192.56

19 吴旻 2,527,549 639,346 7,582,643.56 10,110,192.56

20 黄金辉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1 杨方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2 张俊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3 赵铁栓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4 蔡洪雄 1,762,637 445,861 5,287,911.46 7,050,548.46

25 王志强 1,762,637 445,861 5,287,911.46 7,050,548.46

26 孟梦雅 1,685,033 426,230 5,055,087.80 6,740,120.80

27 袁博 1,263,774 319,673 3,791,321.78 5,055,095.78

28 周文国 966,821 244,558 2,900,457.88 3,867,278.88

29 邓欢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0 高军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1 罗爱莲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2 舒云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3 宋宏生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4 王丽玲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5 姚婷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6 段春萍 537,567 135,978 1,612,699.08 2,150,266.08

37 熊小勇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38 周远新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39 方莉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40 龚天佐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41 张世强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42 张昱平 252,754 63,934 758,257.24 1,011,011.24

合计 326,053,872 114,585,062 1,358,978,835.32 1,685,032,707.32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进行调整的，则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5、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各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各交易对方取得上市

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具体安排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高霞等

2名主体

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王丽玲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认购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佳创实业、夏秋红、吴旻、邓长

春、杨方、孟梦雅等6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

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高军和邓欢等2主体名体

1、截至承诺出具日，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

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

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宝梧实业、 电云广告、 葛伟、付

杰、柴志峰、张俊、赵铁栓、黄金

辉、袁博、舒云、宋宏生、方莉、张

昱平等13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

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熊小勇、张世强、姚婷、周远新等

4名主体

1、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标的

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

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格日勒图、杨建朋、王玉香、陈灏

康、武新明、蔡洪雄、王志强、罗

爱莲、段春萍、龚天佐、周文国等

11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汇鼎投资、周旭辉、齐斌等3名主

体

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不足12个月

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已

满12个月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天纪投资

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以及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6、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00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为上海天纪

投资有限公司。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2015年5月22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11.8608

元/股。

本次重组中，新嘉联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股发行价格为11.86元/

股，该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新嘉联向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

900万股股份。

5、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298号3号楼308室

法定代表人 周鑫

注册资本

3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3月23日

营业期限 2006年3月23日至2016年3月22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094177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管理；企业购并；附设分支机构。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56,

000,000股，天纪投资持股数为31,013,002股，持股比例为19.88%；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总股本为299,585,062股，天纪投资持有60,013,002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20.03%。

6、上市地点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7、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以及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重组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8、募集资金量情况

根据上述确定的发行方案，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34,394万元，扣除发

行相关费用1,662.8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2,731.15万元。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巴士在线股东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相关方案已经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

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和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5家企业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二）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2015年5月20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同日，本公司与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大

资产重组协议》、《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年6月8日，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三）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5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核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354号）。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1、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6,000,000 100% 124,986,998 41.7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174,598,064 58.28%

其中： 高管锁定股 0 0 0 0

合计 156,000,000 100.00% 299,585,062 100.00%

2、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新嘉联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 持股比例（%）

1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31，013，002 19.88

2 丁仁涛 6，605，026 4.23

3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33，395 3.80

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赛福1期结构式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4，074，177 2.61

5 宋爱萍 3，513，096 2.25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774，927 1.78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49，681 1.51

8 荣啸 2，200，025 1.41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69，827 1.20

10 金纯 1，850，031 1.19

合计 62，183，187 39.86

3、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1月16日，新嘉联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60,013,002 20.03

2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32,112,456 10.72

3 周旭辉 19,890,777 6.64

4 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366,158 3.79

5 格日勒图 10,655,773 3.56

6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33,395 1.98

7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00 1.94

8 高霞 5,327,886 1.78

9 杨建朋 5,327,886 1.78

10 葛伟 5,327,886 1.78

合计 161,755,219 54.00

（二）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情况的影响

根据中汇会计师出具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审计报告，交易前后，上市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主要变化对比如下：

1、本次交易前后营业收入、净利润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变化率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变化率

营业收入 5,029.44 17,947.46 256.85% 11,578.64 34,764.99 200.25%

营业利润 -954.44 3,186.80 433.89% -1,832.41 5,709.70 411.5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937.36 3,092.69 429.94% -1,992.00 4,339.29 317.84%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收购巴士在线后，将推动其主营业务的多元化发

展，使其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实现上市公司

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2、本次交易前后盈利能力指标比较分析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增减值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增减值

销售毛利率 12.74% 49.19% 36.45% 13.33% 47.44% 34.11%

销售净利率 -19.11% 17.10% 36.21% -17.45% 12.40% 29.85%

期间费用率 39.48% 30.92% -8.56% 37.93% 30.63% -7.30%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 16.00% -0.13 0.14 0.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改善，随着标的公

司广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持续增强。

3、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资产状况及财务安全性分析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变化情况具体如下表：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变化率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变化率

流动资产 22,898.11 43,592.53 90.38% 24,003.19 59,925.89 149.66%

非流动资产 9,142.24 180,415.08 1873.42% 9,509.53 179,520.01 1787.79%

资产合计 32,040.35 224,007.61 599.14% 33,512.72 239,445.90 614.49%

流动负债 2,746.05 19,675.50 616.50% 3,251.64 38,170.44 1073.88%

非流动负债 - - - - 6.62 -

负债合计 2,746.05 19,675.50 616.50% 3,251.64 38,177.06 1074.09%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大幅上升。 同时，上市公司因为合并标的公司

导致形成较大商誉，非流动资产增幅较大。

（2）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安全性分析

2015年6月末和2014年末，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9.70%和8.57%，流动

比率分别为8.34和7.38，速动比率分别为6.75和6.31，公司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处

于较高水平，公司不存在到期应付负债无法支付的情形。

2015年6月末和2014年末巴士在线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1.74%和84.50%，流

动比率分别为1.12�和0.98。 虽然巴士在线资产负债率高于上市公司，流动比率低于

上市公司，但是由于巴士在线客户质量较高，应收账款坏账风险较小，能够满足经

营性支付需要，经营性现金流量状况较好，标的公司不能偿付债务的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未对公司的财务安全性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形成微电声业务及广告服务业的双业务格局。 根

据中汇会计师出具的合并备考审计报告 （中汇会审 〔2015〕2251号和中汇会审

3087号），2014年度和2015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如下：

行业 产品名称

2015年上半年 2014年度

收入（万元） 占比 收入（万元） 占比

电子

制造

业

扬声器

2

060.84

11.52%

4

230.97

12.25%

受话器

2

902.22

16.23%

7

068.44

20.46%

其他 3.10 0.02% 63.78 0.18%

小计

4

966.16

27.77%

11

363.19

32.89%

广告

服务

业

自有媒体广告业务

9

393.12

52.52%

20

847.45

60.34%

代理媒体广告业务

3

443.86

19.26%

2

288.02

6.62%

广告制作业务 81.04 0.45% 50.89 0.15%

小计

12

918.02

72.23%

23

186.35

67.11%

合计

17

884.18

100.00%

34

549.54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广告

服务业收入占比分别为为67.11%和72.23%， 将成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电子制造业收入占比分别为32.89%和27.77%，仍是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

来源。

上市公司通过本次收购开拓广告服务业，受益于广告服务业的稳定增长，将实

现总体业务的快速增长；双业务结构的形成也将有利于分散公司经营风险，增强持

续经营能力，保障股东的权益。

（五）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中国证监会

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已建立健全了相关法人治理结构的

基本架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制定了与之相关的

议事规则或工作细则，并予以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公司章程》规定的上述法人治理结构的有

效运作，继续执行相关的议事规则或工作细则，同时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继续保持公司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的独

立性。

（六）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于微电声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业务包括微电声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广告

服务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上市

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同业竞争的

情形。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巴士在线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后，巴士在线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会因此产生

新的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均为楼永良，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25%，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

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100%的股权。

巴士在线已依法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

的公司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并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上市公司

已持有巴士在线100%的股权。

（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100%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三）证券发行登记办理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11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中汇会验〔2015〕3782号《验资报告》，截

至2015年11月10日， 上市公司已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42名交易对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114,585,062股，每股发行价格11.86元；同时，已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29,00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11.86元，

募集资金为343,94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16,628,500元后，实收资金净额为327,

311,500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本14,3585,062元， 新增资本公积154,2705,273.32

元，新增注册资本包括以股权出资和货币资金出资。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本为299,585,062元元。

2、募集配套资金新股发行情况

2015年11月5日，发行人已会同独立财务顾问将发行方案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同

意并向特定投资者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缴款通知书。

截至2015年11月9日，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已将认购款项汇34,394万元入

独立财务顾问指定账户。

2015年11月10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

信验〔2015〕89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5年11月9日止，独立财务

顾 问 指 定 的 收 款 银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市 新 华 支 行

51001870836051508511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34,394万元。

2015年11月10日，独立财务顾问向上市公司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

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5年11月11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中汇会验〔2015〕3782号《验资报告》。

3、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办理情况

2015年11月1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上

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2015年11月26日，上述新增股份于深圳交易所上市。

（四）期间损益归属

根据交易合同，交易各方对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以下简

称“过渡期间” ）的损益作出如下安排：

从评估（审计）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标的公司的期间收益由上市公司享

有，亏损由王献蜀及巴士控股承担。 过渡期间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时相关审计机

构出具审计报告为准。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

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

变更。

（二）巴士在线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巴士在线的董事由王献蜀、邓长春、张昱平变更为王献

蜀、金一栋、林盼东，监事由周文国变更为邓欢，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

生变更。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的情形， 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有关协议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和《股

份认购协议》 等相关协议均已生效， 且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依照相关约定履行协

议，无违反上述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重组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对方对新增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减少

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均做出了相关承诺，前述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浙江新

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

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

1、上市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

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协议和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

满的，需继续履行；

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

大风险。

七、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上市公

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嘉善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上市

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一个月内与国金证券、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约定该专户仅用于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和发行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

八、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过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

套资金的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 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差异；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 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办理注册资本、 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2、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

套资金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同意推荐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在有效期间，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已按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完成标的资产交割与发行股份

登记的相关手续，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交易相关协议与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除尚需对标的资产期间损益进行审计，以及新嘉联尚需办理注册资本变

更工商登记手续外，本次交易的实施工作已经完成，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

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1、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

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

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

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

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

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2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114,585.062股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向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90,00,000股

股份。 上述股份已于2015年11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2、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6日，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置跌涨幅限制。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如下：

本次 交易完成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42名交易对象的股份

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或36个月；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涉及的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高霞等

2名主体

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王丽玲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认购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佳创实业、夏秋红、吴旻、邓长

春、杨方、孟梦雅等6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

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高军和邓欢等2主体名体

1、截至承诺出具日，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

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

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宝梧实业、 电云广告、 葛伟、付

杰、柴志峰、张俊、赵铁栓、黄金

辉、袁博、舒云、宋宏生、方莉、张

昱平等13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

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熊小勇、张世强、姚婷、周远新等

4名主体

1、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标的

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

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格日勒图、杨建朋、王玉香、陈灏

康、武新明、蔡洪雄、王志强、罗

爱莲、段春萍、龚天佐、周文国等

11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汇鼎投资、周旭辉、齐斌等3名主

体

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不足12个月

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已

满12个月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天纪投资

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以及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第四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

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 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督导期为

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以日常沟通、 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

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结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

3、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4、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6、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7、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巴士在线控

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4

号）

2、《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3、中汇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2015〕3782号）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确认文件

5、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嘉联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暨新增股份上市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国金证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7、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8、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第六节 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地址： 上海市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层

电话： 021-6882�6021

传真： 021-6882�6800

经办人员： 周梁辉、陈佳林、夏跃华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杨公堤 15�号国浩律师楼（空勤杭州疗养院内）

负责人： 沈田丰

电话： 0571-85775888

传真： 0571-85775643

经办律师： 沈田丰、吴钢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8号华联时代大厦A幢601室

负责人： 余强

电话： 0571-88879999

传真： 0571-88879000-9000

经办注册会计师： 任成、杨端平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层939室

法定代表人： 胡智

电话： 010-8800�0066

传真： 010-8800�0006

经办注册评估师： 邓爱桦、刘赛莉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24�日

公司名称：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嘉联 股票代码：002188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证券代码：002188�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5-64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的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 《关于核准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4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太仓汇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汇鼎投资”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创实业” ）、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梧实业” ）、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云广告” ）、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

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

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

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2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同时

募集配套资金向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纪投资” ）发行股份。

上述股份已于2015年11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一、交易对象及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方对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作出承诺， 具体情况如

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42名交易对象的股份

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或36个月；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涉及的天纪投资的股份锁定期

为3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高霞等

2名主体

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王丽玲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认购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佳创实业、夏秋红、吴旻、邓长

春、杨方、孟梦雅等6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

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高军和邓欢等2主体名体

1、截至承诺出具日，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

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

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

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宝梧实业、 电云广告、 葛伟、付

杰、柴志峰、张俊、赵铁栓、黄金

辉、袁博、舒云、宋宏生、方莉、张

昱平等13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

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熊小勇、张世强、姚婷、周远新等

4名主体

1、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标的

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

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格日勒图、杨建朋、王玉香、陈灏

康、武新明、蔡洪雄、王志强、罗

爱莲、段春萍、龚天佐、周文国等

11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汇鼎投资、周旭辉、齐斌等3名主

体

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不足12个月

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已

满12个月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天纪投资

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以及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王献蜀、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

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

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

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

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0名主体承诺：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巴士在线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低于10,000万元、15,000万元和20,000万元；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9,000万元，14,000万元和20,000万元。 否

则应按照《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

三、关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函

发行人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楼永良先生就本次交易

完成后避免同业竞争事项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嘉联” ）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2、在本公司（本人）为新嘉联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新嘉联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嘉联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对本公司（本人）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本公司（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

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以及控股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

本公司（本人）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新嘉联进行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新嘉联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发行人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楼永良先生就本次交易

完成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事项出具承诺如下：

“在本公司（本人）为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嘉联” ）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公司（本人）及公司（本人）控制之企业将尽量减少

并规范与新嘉联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本人）及公司（本人）

控制之企业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价格进行，并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嘉联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二）交易对方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巴士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巴士控股在本

次重组前未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巴士控股、王献蜀、高霞已出具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继续持股或任职期间及不再持股或离职后60个

月内， 本企业/本人及下属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

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在与标的公司有相同、相似或有竞争

关系的业务单位工作、任职或拥有权益。 ”

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保

护中小股东利益，巴士控股作为重组完成后持有新嘉联股份5%以上的股东，巴士

控股及王献蜀、高霞出具了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本企业/本人在作为新嘉联的股东期间，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新嘉联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

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不利用股东优势地位损害新嘉联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本企业/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 将承担因此而给新嘉联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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